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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关于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的换文 

 

（一）美方来文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以下

简称“该协议”）及其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延长议定书，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

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北京和华盛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棉、毛、人造

纤维、棉之外植物纤维和丝混纺纺织品及其制品向美利坚合众国出口事宜的讨论。作为

讨论的结果，我荣幸地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提出下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关于这些纺织品及其制品的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两国政府重申他们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关系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

作为他们之间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基础。 

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期限为四年，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个

“协议年度”为一日历年度。经双方同意并在上述日期前就任何必要的修改达成一致后，

本协议可延至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的第五个年度。 

产品协议范围和按纤维分类 

  2．（Ａ）本协议所包括的纺织品及其制品列于附件Ａ。附件Ａ所列等量平方码折算

率适用于本协议的履行。  

  （Ｂ）为本协议的需要，下列类别合并作为单一类别对待，其限额按附件Ｂ所列： 

    

合并类别 协议中表示方式 折算率 

300 和 301 300／301 4．6 

338 和 339 338／339 7．2 

347 和 348 347／348 17．8 

445 和 446 445／446 14．88 

638 和 639 638／639 15．5 

645 和 646 645／646 36．8 

317 和 326 317／326 1．0 

 

   

  3．（Ａ）所有棉、毛、人造纤维及其混纺纤维制成的纤维条、纱、匹头、成品、服

装以及其它纺织制成品（以纺织成份为其主要特征的产品），只要其中任何一种纤维或

所有这些纤维之和构成该产品纤维的主要价值或按重量计占该产品 50%或以上（或毛重量

占 17%以上）的产品，均受本协议的约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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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本协议的需要，纺织品及其制品将按占其全部或主要价值的纤维划分为棉、

毛或人造纤维纺织品。  

  （2）属于第 3条（Ａ）项下的产品，但其主要价值不是棉、毛或人造纤维，将被划

分为：（i）如棉的重量达到或超过该产品重量的 50%或棉的成份按重量计超过毛和／或

人造纤维成份之总和，则为棉纺织品；（ii）如不属于棉纺织品，且按重量计毛的成份

等于或超过所有纤维成份的 17%，则为毛纺织品；（iii）如不符合上述两种，则为人造

纤维纺织品。  

  （Ｂ）以棉、毛、人造纤维、丝混纺及除棉之外的植物纤维或其混纺为主要特征的

所有纤维条、纱、匹头、成品、服装及其它纺织制成品，如果其中（i）主要价值为丝和

／或棉之外植物纤维的产品，或（ii）按重量计 50%或以上为丝混纺或非棉质植物纤维或

（iii）按重量计丝混纺、棉之外植物纤维、棉、人造纤维或毛纤维总和等于或超过 50%

的产品，均受本协议的约束。  

  （1）为本协议的需要，这些纺织品将划分为丝混纺或其它植物纤维产品。尽管有上

述规定，按重量计丝成份占 70%或以上的服装，除非同时含毛成份等于或超过 17%，和丝

成份等于或超过 85%的非服装产品，不受本协议的约束。  

  （Ｃ）在应用第 3条（Ａ）和（Ｂ）款时，一项产品须首先考虑是否适用于（Ａ）

款，只有在不适用（Ａ）款的条件下才能应用（Ｂ）款。  

  4．如果美利坚合众国采用了协调商品分类制，则本协议产品范围及其分类将确定如

下：  

  （Ａ）所有棉、毛、人造纤维、丝混纺、非棉质植物纤维或其混纺纤维制成的纤维

条、纱、匹头、成品、服装以及其它纺织制成品（以纺织成份为其主要特征的产品），

只要其中任何一种纤维或所有这些纤维之和构成该产品的主要重量，均受本协议的约束。

本条款产品范围受下述（Ｃ）款的约束。  

  （Ｂ）为本协议的需要，（Ａ）款项下纺织品将划分如下：  

  （1）如果产品的主要重量为人造纤维，则为人造纤维纺织品，除非：  

  （ａ）针织或钩针服装，如毛的重量达到或超过所有纤维的 23%，则为毛纺织品；  

  （ｂ）非针织或钩针服装，如毛的重量达到或超过所有纤维的 36%，则为毛纺织品；  

  （ｃ）梭织织物，如毛的重量达到或超过所有纤维的 36%，则为毛纺织品。  

  （2）如果不属于上述（1）的范围和产品的主要重量为棉，则为棉纺织品。但是，

如为梭织织物，其中毛的重量达到或超过所有纤维的 36%，则归为毛纺织品。  

  （3）如果上述两条规定都不适用和产品的主要重量为毛，则为毛纺织品。  

  （4）如果上述规定都不适用和产品的主要重量为丝或非棉质植物纤维，则为丝混纺

或棉之外植物纤维纺织品。除非：  

  （ａ）如果棉和毛和／或人造纤维之和达到或超过所有纤维重量的 50%，且棉的成份

等于或超过毛和／或人造纤维成份的重量，则为棉纺织品。  

  （ｂ）如果不属于上述（4）（ａ）的范围，且毛的重量超过所有纤维成份的 17%，

则为毛纺织品。  

  （ｃ）如果不属于（4）（ａ）或（ｂ）款的范围，且人造纤维和棉和／或毛之和按

重量计达到或超过所有纤维的 50%和人造纤维成份超过毛和／或棉成份的总重量，则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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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纤维纺织品。  

  （Ｃ）尽管有上述规定，丝成份的重量达到 70%或以上的服装（除非毛成份的重量也

超过 17%）和丝成份的重量达到 85%或以上的非服装产品，不受本协议的约束。丝混纺和

非棉质植物纤维毛衫如上所定，将划分为“丝混纺”毛衫和“非棉质植物纤维”毛衫。

为本条款的需要，如果丝成份的重量超过棉之外植物纤维的重量（如含有的话），则此

类毛衫为“丝混纺”毛衫。如不能按前述划分为“丝混纺”毛衫，则为“非棉质植物纤

维”毛衫。按（Ｂ）（4）（ｂ）款的规定，丝成份重量达到 70%或以上和毛成份重量达

到 17%以上的服装，将划分为毛纺织品。  

  （Ｄ）本条款产品范围规定旨在与该协议条款相一致并符合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

日延长议定书。如果本协议项下产品按棉、毛、人造纤维、丝混纺或非棉质植物纤维的

主要重量划分发生问题时，可考虑其纤维的主要价值。 

协议结构和限额 

  5．本协议项下纺织品及其制品将受附件Ｂ所列分组限额和特定限额约束。本协议包

括如下分组：  

  第一组：特定限额及 611、604－Ａ和 369－Ｓ类  

  第二组：不受第一组特定限额限制的棉、毛、人造纤维服装  

  第三组：不受第一组特定限额限制的棉、毛、人造纤维非服装  

  第四组：不受第一组特定限额限制的新ＭＦＡ纤维服装  

  6．从本协议第一协议年度起及随后各协议年度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将其对美

利坚合众国出口的棉、毛、人造纤维、其它植物纤维及丝混纺纺织品及其制品限制在附

件Ｂ所列分组限额及特定限额内，这些限额可按第 7、8 条规定进行调整。附件Ｂ所列限

额包括年增率。出口按第 11 条规定计入出口年度限额。附件Ｂ所列限额不包括第 7、8

条允许的任何调整。 

灵活调整调用 

  7．（Ａ）在任何协议年度内，附件Ｂ所列第Ⅱ、Ⅲ、Ⅳ组限额可以超过，但不能超

过各分组等量平方码总数的 5%，其增加数须从同一协议年度内第Ⅱ组或第Ⅲ组限额中或

第Ⅰ组特定限额中相应扣除。  

  （1）依据第 7（Ａ）款扣除后的任何分组限额不能低于同一协议年度有关分组已出

口计额数。  

  （Ｂ）任何协议年度内，第一组内任何特定限额可以超过，但不能超过 5%（依据第

9条设立的限制限额为 7%），其增加数将从其它一个或几个特定限额中，或从第Ⅱ或Ⅲ

组限额中按等量平方码相应扣除，但从第Ⅱ组或Ⅲ组限额转出数只能是 5%之中的五分之

一。  

  （1）第 7条（Ｂ）规定的调整不适用于 315 类或 845 类， 但 845 类可调用到 846

类。  

  （2）此外，341 和 641 类之间，342 和 642 类之间可特殊调用 10%，在 640 类色织分

限问题解决后，340 和 640 类之间也可特殊调用 10%。  

  （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通知美国按本条规定所做调整时，应说明要增加和要

相应扣除的分组限额和特定限额及具体等量平方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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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和借用 

  8．（Ａ）在任何协议年度内，分组限额或任何特定限额可以超过附件Ｂ所列限额水

平，办法是将上一协议年度相应分组限额或特定限额数未使用部分（留用）或将下一协

议年度相应分组限额或特定限额（借用）分配给该协议年度的分组限额或特定限额，但

须以下述条件为准：  

  （1）分组限额  

  （ａ）第Ⅱ组或第Ⅲ组留用最多可按接受使用协议  

  年度限额数的 3%使用，第Ⅳ组可按接受使用协议  

  年度限额数的 5%使用；  

  （ｂ）第Ⅱ组和第Ⅲ组借用最多可按接受使用协议  

  年度分组限额数的 2%使用，第Ⅳ组借用可使用 3%，借用数将从下一协议年度相应分

组限额中扣除。最后一个协议年度无借用。第Ⅱ组和第Ⅲ组在  

  第一个协议年度无借用。  

  （ｃ）在任何协议年度内，第Ⅱ组和第Ⅲ组可使用的留用和借用总数不能超过接受

使用协议年度可用限额的 3%，第Ⅳ组可使用留用和借用总数不得超过接受使用协议年度

可用限额的 5%。为了使用 1989 年分组限额留用数，第Ⅱ组和第Ⅲ组 1988 年限额水平分

别为 116，000，000 等量平方码和 315，000，000 等量平方码。  

  （2）特定限额  

  （ａ）留用最多可按接受使用协议年度限额数 2%使用（条件如第 8条（Ｂ）款规定），

转出的特定限额和包括转出特定限额的分组必须有足够的剩余数可供使用。第一协议年

度无留用。  

  （ｂ）借用最多可按接受使用协议年度特定限额数的 3%使用，借用数量将从下一协

议年度相应特定限额中扣除。但 1988 年将有额外的 2%借用可供使用。最后一个协议年度

无借用。  

  （ｃ）在任何协议年度内，特定限额的留用和借用总数不得超过接受使用协议年度

限额数量的 3%， 但 1988 年特定限额的留用和借用总数不得超过接受使用协议年度限额

数的 5%。  

  （ｄ）在任何协议年度内，经协商同意后，出口最多可超过附件Ｂ所列任何限额的

10%，办法是将上一协议年度相应限额未使用数量或下一年度相应限额部分数量分配给该

协议年度使用，但须以下述条件为准：  

  （1）留用最多可按接受使用协议年度提供限额数的 10%使用；  

  （2）借用最多可按接受使用协议年度可用限额的 5%使用，借用数量将从下一协议年

度相应限额中扣除；  

  （3）在任何协议年度内，留用和借用总数不能超过接受使用协议年度限额数量的 10%；  

  （4）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有关剩余数量达成一致前不能对

任何限额  

  使用留用。  

  （Ｂ）为本协议的需要，在一个协议年度内，当中国对美利坚合众国出口的纺织品

或制品的出口数量低于附件Ｂ所列分组限额或特定限额时（或在任何限额已按第 7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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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扣除的情况下，出口数低于扣除后限额时），则出现剩余。在出现剩余的下一个协议

年度中，中国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这类出口可允许超出可使用的限额，但须以第 8条（Ａ）

款条件为准，并按下述方式留用剩余数。  

  （1）留用不能超出可用限额的剩余数。  

  （2）剩余数只能使用于出现剩余的分组限额或特定限额中。  

  （Ｃ）本条项下调整为第 7条项下规定调整的补充。 

协商条款 

  9．（Ａ）如果美国政府相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的列于本协议附件Ａ但不受特

定限额限制的纺织品及其制品，由于市场破坏正在威胁以致阻碍了两国贸易的有秩序发

展时，美国政府为了减缓或避免这种市场破坏，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协商。在

提出要求时，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提供其要求协商的理由和正当的详细的事实说明，

并提供最近的资料。美国政府认为这些说明和材料将表明：  

  （1）市场破坏的实情或威胁；  

  （2）中国产品对此破坏所起的作用。  

  （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收到协商要求三十天内与美国政府进行协商。除

非双方同意延期，双方同意在收到上述要求的九十天内尽一切努力对有关问题达成双方

满意的解决办法。  

  （Ｃ）（1）从收到协商要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提出协商要求协议年

度的剩余时间内，将正在协商的一个或几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品向美国的出运控制

在按美国进口统计公布的在提出协商要求月份前最近十四个月中头十二个月进口总数的

115．5%（毛产品类别为 106%）等比例计算出的该协议年度剩余月份数的水平内。  

  （2）当提出协商要求时，如该协议年度只剩余三个月或更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同意自收到协商要求后，在该协议年度剩余月份和随后的一个协议年度内，将正在协

商的一个或几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品的出运，控制在美国进口统计公布的在提出协

商要求月份前十四个月中头十二个月进口总数的 115．5%（毛产品类别为 106%）等比例

计算出的该协议年度剩余月份数加上下一协议年度数的总水平内。  

  （Ｄ）如果不能在 90 天协商期内达成彼此满意的解决办法，双方将继续协商，美国

政府可以在协议有效期内继续对协商类别纺织品或纺织制品实施限制。  

  （Ｅ）（1）按前一条款确定任何限额的第一限制期将从提出协商之日起生效到确定

限额协议年度的最后一天为止。如果提出协商要求的协议年度只剩余三个月或更少时，

则限制期到下一协议年度最后一天为止。  

  （2）根据此条款确定的任何限额，在剩余的每个协议年度内，棉和人造纤维产品类

别每年递增 2．5%，棉之外植物纤维和丝混纺产品类别每年递增 6%，毛产品类别每年递

增 1%。随后的限额可按本协议第 7和 8 条对特定限额的规定使用调用，留用和借用，但

只限于限额所在分组内。第一个剩余协议年度没有留用。 

出运安排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考虑到正常季节性因素同时，应尽最大努力在每一协议

年度内均衡地安排每一类别对美国的出口。 

在执行限制条款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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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Ａ）双方政府应尽最大努力确保本协议确定的限额不被超出。统计将基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日期。任何一方政府除按本协议条款外，均不得对本协议项下的纺

织品贸易采取限制行动。  

  （Ｂ）在任何协议年度或限期内，美国可不予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超出规定限额的

出口产品。任何没放行的货物亦可允许进入美国并计入下一限期或协议年度的限额，美

国按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按类别和数量的计额清单。  

  （Ｃ）任何协议年度或限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超出规定限额的出口如被允许在该

年度或限期内进入美国，则计入下一协议年度或限期的相应限额。  

  （Ｄ）按上述（Ｂ）和（Ｃ）款采取的任何行动，将不损害双方关于协商的权利。 

交换资料 

  12．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速提供每月从中国进口纺织品及

其制品的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尽速提供限制纺织品每个季

度对美国出口的数据。一方政府应另一方政府的要求，同意向对方尽速提供任何其它相

关的、可得到的统计材料。  

  13．双方将在每年举行技术性协商，以便讨论本协议执行中的包括核对两国政府对

上一协议年度贸易统计在内的各项管理事宜。 

海关合作 

  14．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进行合作，以防止对本协议的舞弊。 

签戳制 

  15．（Ａ）1980 年 7 月 25 日生效并经过修改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出口棉、

毛、人造纤维、其它植物纤维及丝混纺纺织品及其制品的签戳制继续有效。在一特定协

议年度签发的签戳，只对该协议年度出口的纺织品及其制品有效。  

  （Ｂ）双方承认，按本协议购买的受协议限制的待运纺织品及其制品，意味着交货

将伴随有效的签戳。 

商业样品和私人物品 

  16．金额在 250 美元或以下的有适当标志的商业样品及进口者个人使用的不作出售

的物品，不需要伴随出口签戳，也不受本协议所列限额的约束。 

协调商品分类制 

 

   

  17．双方认识到美国采用协调商品分类法将导致美国对本协议项下纺织品分类的一

些变动。列入附件Ｂ中的受美国采用协调制和新的分类制影响的限额水平，是基于美国

政府初步分析的临时水平，以便于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于 1988 年 6 月 30 日通过协商

达成协议之前的贸易的进行。协商只是为了便利贸易进行，办法是做适当调整，以确保

分类转换不影响贸易和不减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的贸易。在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双方保留各自在该协议下的权利。 

公平条款 

  18．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由于本协议规定的限制使中国与第三国或第三

方相比处于不公平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要求与美国政府协商，以采取适当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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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措施，例如对本协议作出合理修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同意进行这种协商。 

履行方面问题协商 

  19．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应对方要求就本协议执行中出现的任何问

题进行协商。  

  20．为解决执行本协议中出现的包括程序和作法上的分歧在内的一些小的问题，双

方可以做出相互满意的管理上的安排或调整。 

保留权 

  21．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不受本协议限制的纺织品及其制品保留各

自的权利。  

  22．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进行协商，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的某

些纺织品是否属于该协议项下的传统的民间手工制品。 

终止协议权 

  23．任何一方政府可在任何一个协议年度结束前至少 90 天以书面通知另一方在该协

议年度结束时终止本协议。任何一方政府可在任何时候对本协议条款提出修改建议。  

  如果上述各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理解相一致，本照会和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的确认照会即构成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贸易代表 

                克莱顿·尤特 

               （签字）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二）中方去文  

  美利坚合众国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大使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阁下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的照会。该照会内容如下：  

  （内容同美方来文，略。）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各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理解相一

致，并同意阁下的照会和本照会即构成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郑拓彬 

                （签字）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